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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互联网平台的兴起是“数字革命”的三大标志性事件之一, 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亦创新了商业模式, 

其中最典型的是双边市场模式, 互联网平台凝聚了需求不同但相互影响的群体聚集在一起做生意, 改造

了传统产业的生产、销售模式。截至 2020 年底, 我国互联网经济 39.2 万亿元, 占 GDP 比重 38.6%, 在疫

情冲击和全球经济下行的双重冲击下, 互联网经济依然保持 9.7%的高位增长, 是同期 GDP 名义增速的 3.2

倍多, 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 1我国互联网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成为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创新

的重要策源地。2鉴于互联网平台巨大的影响力, 自十多年前“反垄断第一案”唐山人人诉百度案起, 互联网

平台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就已引发热议, 十多年后的今天, 诸多平台企业发展为行业巨头, 阿里巴巴、

腾讯、京东、苏宁已跻身世界十大互联网公司之列, 与之伴随的是关于互联网平台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的争端, 我国对互联网平台的政策导向从全面支持、审慎包容转向平衡规制。2021 年 2 月 7 日, 国家反垄

断委员会颁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3, 4 月 10 日, 市场监管总局大刀阔斧执法, 认定阿里巴

巴“二选一”行为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罚款达 182.28 亿元, 开出国内反垄断史上最大罚单。4阿里“二选

一”案5刚落槌 2 天, 2021 年 4 月 12 日, 上海市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派士外卖平台“二选一”行政处罚书6, 认

定食派士外卖平台“二选一”行为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7紧接着, 4 月 26 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对美

团“二选一”行为展开立案调查, 8互联网平台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然而, 舆论聚焦于阿里“二选一”的天价罚单, 9盛赞食派士“二选一”案行政处罚书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法律

文书”, 10鲜少有人关注这两次行政处罚运用了我国反垄断审查中前所未有的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方法: 基

于互联网平台是双边市场, 从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两边进行替代性分析, 共同界定出一个相关商品市

场。但传统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方法以诉争行为直接指向的商品或服务为出发点, 进而围绕该商品或服务进

行替代性分析, 显然, 两次行政处罚运用的方法与传统方法大相径庭。而通常认为, 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是

分析诉争行为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起点, 11只有明确经营者竞争的市场范围才能对竞争行为展

开分析, 相关商品市场的大小对于诉争行为是否构成支配地位具有重要影响。12由此, 值得深思的是, 从

“反垄断第一案”至今十多年间, 我国反垄断实践早已意识到互联网平台的双边市场模式, 阿里“二选一”案

和食派士“二选一”案有何特殊性要突破传统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方法?缘何此前互联网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纠纷中未见突破传统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方法?这种突破性的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方法经济学基础何在?打

通这些疑惑的关键在于理解双边市场理论本质, 进而探寻何种方法才是将双边市场理论运用于反垄断实

                                                        
1 中国信通院: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官

网,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104/P020210424737615413306.pdf, 最后访问日期 2021 年 7 月 7 日。 
2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0 年)》, “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 2021 年 7 月 2 日发布。 
3 国反垄发〔2021〕1 号。 
4 参见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6721969390607929&wfr=spider&for=pc, 最后访问日期 2021 年 5 月 26 日。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国市监处〔2021〕28 号。 
6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沪市监反垄处〔2021〕06201901001 号。 
7 同上注。 
8 参见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8102500701166266&wfr=spider&for=pc, 最后访问日期 2021 年 5 月 26 日。 
9 参见 https://news.fang.com/open/39317255.html, 最后访问日期 2021 年 5 月 26 日。 
10 参见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7GUPPRN0514CFJG.html, 最后访问日期 2021 年 5 月 26 日。 
11 《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国反垄发﹝2009﹞3 号)第 2 条: “相关市场的界定通常是对竞争行为进行分析的起点, 

是反垄断执法工作的重要步骤。” 
12 参见王晓晔: “论相关商品市场界定在滥用行为案件中的地位和作用”, 《现代法学》2018 年第 3 期, 第 57-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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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互联网平台相关商品市场界定的正解。在我国当前强化互联网行业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态

势之下, 厘清这些问题无疑对于我国互联网反垄断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 问题的提出 

 

2002 年, Jeans-Charles Rochet 和 Jean Tirole 发表了关于双边市场理论的先驱之作, 敏锐地识别出平台

连接两个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群体并向两边提供服务的特殊商业模式, 奠定了双边市场理论研究

的基础, 引领了 21 世纪对双边市场理论的研究热潮。13由于双边市场两边需求者相互影响等特征显

著区别于传统单边企业, 许多学者批评传统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方法对双边市场的反垄断审查水土不

服, 并尝试将双边市场理论融入反垄断实践中对于相关商品市场的界定, 14其中, 两种相关商品市场

界定方法在司法实践中颇具影响力: (1)将双边市场划分为交易型和非交易型, 针对交易型双边市场, 

从两端需求者角度共同界定出 1 个相关商品市场; 针对非交易型双边市场, 从两端需求者角度划定 2

个市场, 以诉争行为直接影响的市场为相关商品市场15(简称“区分交易界定法”); (2)不管交易型还是

非交易型双边市场, 皆从两边需求者角度划定 2 个市场, 诉争行为直接影响的一边进行相关商品市

场界定, 同时将另一边市场的影响纳入考量16(简称“完全分别界定法”)。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颠覆了

《反垄断法》和传统经济学中对于“市场”的定义, 而后者旧瓶装新酒, 将双边市场两边需求者的相互

影响之“新酒”纳入传统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方法之“旧瓶”, 与传统经济学中“市场”定义相融贯。这两种

方法戏剧性地在“全球双边市场理论应用第一案”美国运通案17的多数意见和异议意见中展开交锋, 

亦见于欧盟、英国最高法院 Visa/MasterCard 案说理之中, 我国备受关注的阿里“二选一”和食派士“二

选一”案也受到影响, 纵然两种方法之争尚未在我国引起重视, 但当前我国互联网反垄断号角已然吹

响, 两种方法孰优孰劣无疑对于我国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实践具有深刻意义。统筹双边市场理论与反

垄断实践中相关商品市场界定的关键点在何处, 是互联网平台相关商品市场界定的阿基米德支点难

题, 本文试图探寻这一理论与实践的支点, 撬动起互联网平台相关商品市场界定的科学性。18 

 

本文第二部分由双边市场的古老渊源展开, 追溯双边市场理论的前世今生, 旨在厘清双边市场理论

的本质。由于本文聚焦于解决互联网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中相关商品市场界定问题, 因而本

部分重点梳理互联网平台在双边市场理论下区别于传统企业的特征。第三部分介绍了双边市场理论

融入反垄断实践中相关商品市场界定的两种应用尝试: 区分交易界定法和完全分别界定法。第四部

分是两种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新解在美国运通案和欧盟、英国最高法院 Visa/MasterCard 案19中的精彩

                                                        
13 See Michael Katz , Jonathan Sallet, Multisided Platforms and Antitrust Enforcement, the Yale Law Journal, 2143, (Mar. 2018). 
See David S. Evans, Richard Schmalensee, Markets with Two-sided Platforms,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667, 668 (Feb. 2008). 
14 See Michael Katz , Jonathan Sallet, Multisided Platforms and Antitrust Enforcement, the Yale Law Journal, 2143, (Mar. 2018). 
See David S. Evans, Richard Schmalensee, Markets with Two-sided Platforms,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667 (Feb. 2008). 

See Louis Kaplow, Why (Ever) Define Markets?, Harward Law Review,438-517 (Feb. 2010). 参见唐要家、唐春晖: “数字平台

反垄断相关市场界定”, 《财经问题研究》2021 年第 2 期, 第 38 页。 
15 See Lapo Filistrucchi, Damien Geradin, Eric van Damme, Pauline Affeldt, Market Defin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 Economics, 302 (July 2014). 
16 See Michael Katz , Jonathan Sallet, Multisided Platforms and Antitrust Enforcement, the Yale Law Journal, 2144, 2153 (Mar. 
2018). 
17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 138 S. Ct. 2274 (2018). 
18 由于篇幅有限, 也为了聚焦主题, 本文对互联网平台相关商品市场界定的探寻主要围绕互联网平台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案件。 
19 Sainsbury’s Supermarkets Ltd (Respondent) v. Visa Europe Services LLC (Appellants) v. Mastercard Incorporated and others 

(Appellants), ﹝2018﹞EWCA Civ 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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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决, 在不同观点的交锋中展现英美法下对于两种新解的理解和运用, 虽然这两个案子关涉的是信

用卡而非互联网平台, 但集中展现了对两种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方法的辩论, 对于将双边市场理论融

入互联网平台相关商品市场界定具有借鉴价值。接下来回归我国司法实践, 通过梳理近十年来我国

关于互联网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重点案件, 总结双边市场理论和两种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新解对

我国司法实践的影响以及我国互联网平台相关商品市场界定的方法。鉴于前述双边市场理论下相关

商品市场界定的方法之争、司法实践之争, 第五部分反思双边市场理论, 探讨双边市场理论下两种相

关商品市场界定方法的优劣, 并尝试寻找双边市场理论应用于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实践的阿基米德支

点, 为我国互联网平台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提供参考。 

 

二. 双边市场理论的前世今生 

 

正确理解理论是正确使用理论的前提, 因而有必要追溯双边市场理论的源起和发展。 

 

(一) 双边市场的古老渊源 

  

“日光之下, 并无新事”, 双边市场作为一种商业模式可以追溯至 1833 年美国掀起的“便士报纸”

运动。20美国早期制作销售报纸的全部成本都由买报人承担, 报纸价格昂贵, 在独立战争期间订

一份报纸每年需要 6-10 美元, 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周的工资, 这导致一般只有富人才买得起报

纸。2119 世纪 30 年代《纽约太阳报》革新商业模式, 率先以 1 便士的价格进行售卖, 成为第一

份获得成功的“便士报纸”, 而此前纽约所有的报纸售价都在 6 美分左右。22《纽约太阳报》之所

以能以非常低廉的价格销售报纸, 是因为其将报纸的利润来源从买报人移转至广告商, 以低廉

的价格扩大发行量, 读者的数量因而大幅增长, 也吸引了广告商注入更多资金投放广告, 从广

告商获取大量利润。23“便士报纸”创造性地运用了“价值补贴”的方法, 引发了美国新闻史上的传

播革命, 美国报业因此迅速走向繁荣。24从“便士报纸”的产生和发展可见, 虽然当时并未有双边

市场的概念, 但双边市场作为一种商业模式渊源已久。25 

 

(二) 双边市场经典定义 

 

1. 从价格结构角度定义 

 

随着 20 世纪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 计算机操作系统、银行信用卡、电子商务等领域企业

大量采用双边市场模式并取得的巨大商业成就。26理论根植于实践, 2002 年 Jean-Charles 

Rochet 和 Jean Tirole 将双边平台特殊的商业模式上升到理论层面, 发表了双边市场理论奠

                                                        
20 王少南: 《双边市场与反垄断——平台优势滥用及规制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39 页。See Michael 
Katz , Jonathan Sallet, Multisided Platforms and Antitrust Enforcement, the Yale Law Journal, 2143 (Mar. 2018). 
21 王少南: 《双边市场与反垄断——平台优势滥用及规制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39 页。 
22 同上注。 
23 同上注。 
24 同上注。 
25 参见同上注。See Michael Katz , Jonathan Sallet, Multisided Platforms and Antitrust Enforcement, the Yale Law Journal, 
2143 (Mar. 2018). 
26 参见王少南: 《双边市场与反垄断——平台优势滥用及规制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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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之作“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 Sided Markets”, 深刻影响了经济学和反垄断执法对于这

种商业模式的理解和认识。27Jean-Charles Rochet 和 Jean Tirole 从价格结构28的角度给出双

边市场最经典的定义, 平台向双边用户收取的价格总水平 P=PB+PS 不变时29, “如果平台能

够通过向市场一边收取更高的费用而向另一边提供等额价格优惠来影响交易量, 则这个市

场是双边市场。换言之, 价格结构是关键, 平台应该设计合理的价格结构以吸引双边消费

者”。30若任何一边用户面临价格的变化会对总需求和交易量产生直接影响, 则市场是双边

的; 而如果交易量对总价格水平在交易双边用户之间的在分配不敏感, 市场是单边性的。31 

 

2. 从交叉网络外部效应角度定义 

 

Mark Armstrong 等学者提出另一经典定义, 更强调交叉网络效应, 双边市场至少存在两边

用户, 通过中间媒介连接, 为彼此提供网络效益, 任一边用户加入的收益取决于其他边用

户的规模或特征。32A 边的收益如果正相关于 B 边的规模, 则 B 边对 A 边是正的交叉网络

外部效应; A 边收益如果负相关于 B 边的规模, 则 B 边对 A 边是负的交叉网络外部效应。33

此外, 交叉网络效应对两边需求的影响具有交互性, A 边需求者网络产生的效应从 A 边溢出

影响 B 边需求者网络后, 又能返回去影响 A 边需求者网络。34以淘宝为例, 商户数量增加会

吸引更多消费者, 而消费者数量的增加又会返回来吸引更多商户。正是因为这种交叉网络

效应的存在, Jean-Charles Rochet 和 Jean Tirole 所强调的价格结构的设计才能够对总需求产

生影响, 因而交叉网络效应是双边市场的根本特征。 

  

(三) 双边市场理论下互联网平台的基本特征 

 

互联网平台是典型的双边市场, 尽管不同学者对双边市场的定义范围有宽有窄, 对互联网平台

的认识有不少差异, 35但通常认为, 互联网平台具有 3 个基本特征, 36也是其与传统企业的区别

所在:  

 

1. 平台连接需求不同但相互影响的两组用户, 两边用户至少具有一个交叉网络效应。如, 淘宝

连接商户与消费者, 商户越多就会吸引越多消费者, 而消费者越多也同样会吸引越多商户

入驻, 商户与消费者间形成 2 个正向交叉网络效应。再如, 百度连接用户与广告商, 用户越

                                                        
27 See David S. Evans & Richard Schmalensee, Markets with Two-sided Platforms,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668 (Feb. 2008). 
28 价格结构: 总价格在市场双边间的分配。 
29 PB、PS 分别是两边用户的价格。 
30 Jean-Charles Rochet & Jean Tirole, Two-sided Markets: A Progress Report,37 RAND J. ECON. 645 (Sep. 2006). See Jean-
Charles Rochet & Jean Tirole, 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1 J. EUR. ECON. ASS’N 1017, 1018 (Jun. 2003). 
31 方燕: 《互联网竞争逻辑与反垄断政策: 纷争与出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125 页。 
32 See Mark Amstrong,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37 RAND J. ECON. 668-691 (Feb. 2006). See Michael Katz , Jonathan 

Sallet, Multisided Platforms and Antitrust Enforcement, the Yale Law Journal, 2150 (Mar. 2018). 参见侯利阳、李剑: “免费

模式下的互联网产业相关产品市场界定”, 《现代法学》2014 年第 6 期, 第 369 页。 
33 参见方燕: 《互联网竞争逻辑与反垄断政策: 纷争与出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126 页。 
34 参见王少南: 《双边市场与反垄断——平台优势滥用及其规制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47 页。 
35 See Michael Katz & Jonathan Sallet, Multisided Platforms and Antitrust Enforcement, the Yale Law Journal, 2150 (Mar. 2018). 

参见侯利阳、李剑: “免费模式下的互联网产业相关产品市场界定”, 《现代法学》2014 年第 6 期, 第 369 页。 
36 参见侯利阳、李剑: “免费模式下的互联网产业相关产品市场界定”, 《现代法学》2014 年第 6 期, 第 3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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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越吸引广告商, 用户对广告商产生了正的交叉网络效应; 37但广告商投放越多广告, 会

降低用户体验感, 从而减少用户数量, 广告商对用户产生了负的交叉网络效应。38 

 

2. 平台双边价格结构非中性, 39虽然平台服务的价格总水平40对销售量和利润有影响, 但价格

结构的影响更重要。平台既关注总价格水平, 也关注价格结构。41平台向需求弹性较高的一

端提供补贴, 收取低价格、免费甚至倒贴; 在需求弹性较低的一端获取更大的利润以弥补在

另一端的损失, 通过这种方式平台可获得的总利润超过其在两个市场都收取正的价格时所

获得的利润。如, 百度向用户提供免费搜索服务, 但向广告商收取宣传推广费用。 

 

3. 平台通过创建交易媒介并吸引双方在平台上互动, 内化42了两边群体的交叉网络外部性。43

由于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 双边用户之间难以通过自我调整满足彼此间的需求。44以淘宝

为例, 商家如果不入驻淘宝, 就只能局限于某一地域的实体店面销售, 无法跨越空间获客, 

而且需要不断增加销售成本、拓宽销售渠道, 寻找和挖掘潜在用户; 消费者如果不使用淘宝, 

难以拥有更多样的购物选择。由于淘宝的存在, 为双方用户提供了交易和联系的平台, 不仅

将双方用户的需求一应囊括, 而且为双方需求提供了大量的选择, 大大提高了双方交易成

功的几率和交易效率, 降低了交易成本。如果没有淘宝, 双边用户不能获得这样的价值或至

少不能获得这样程度的价值。 

 

(四) 双边市场理论对相关商品市场界定的突出贡献 

 

由于双边市场两边需求者间具有交叉网络外部效应, 使得不仅平台之间存在竞争, 而且平台每

一边市场的竞争也会产生反馈作用, 进而形成竞争约束。因此, 在进行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时需要

考虑平台两边可能面临的竞争约束的各种可能性。以百度为例, 下图表明了百度所面临的各种

竞争约束:  

 

1. 百度面临其他为同样用户群体提供服务的、具有差异性的其他双边平台的竞争, 如 360、

Google、必应等; 45 

2. 百度的用户主要需求为信息查询, 在用户端市场上面临 114 电话咨询的竞争; 46 

                                                        
37 参见王少南: 《双边市场与反垄断——平台优势滥用及其规制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48 页。 
38 同上注。 
39 如果价格水平在各边的配置对经济结果和效率无影响, 这样的价格结构被认为是中性的; 如果价格水平在各边的

配置对经济结果和效率有影响, 这样的价格结构被认为是非中性的 
40 价格总水平: 平台从双边收取的总费用。 
41 Jean-Charles Rochet & Jean Tirole, Two-sided Markets: A Progress Report, 37 RAND J. ECON. 645 (Sep. 2006). 
42 〔美〕曼昆: 《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 梁小民、梁砾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226 页。 
43 参见〔美〕赫伯特·霍温坎普: “平台与合理原则: 评美国运通案”, 兰磊译, 《竞争政策研究》2019 年第 5 期, 第 80

页。参见侯利阳、李剑: “免费模式下的互联网产业相关产品市场界定”, 《现代法学》2014 年第 6 期, 第 369 页。 
44 See David S. Evans, Richard Schmalensee, Markets with Two-sided Platforms,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669 (Feb. 2008).  
45 See David S. Evans, The Antitrust Economics of Multi-sided Platform Market, 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 325-381 (Jan. 2008). 
See David S. Evans, Richard Schmalensee, Markets with Two-sided Platforms,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689, 690 (Feb. 2008). 

侯利阳、李剑: “免费模式下的互联网产业相关产品市场界定”, 《现代法学》2014 年第 6 期, 第 370 页。李剑: “双边市

场下的反垄断法相关商品市场界定——‘百度案’中的法与经济学”, 《法商研究》2010 年第 5 期, 第 40 页。 
46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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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百度在广告端市场上, 面临那些只经营广告牌业务的公司的竞争; 47 

4. 百度还面临其他只在单边市场中与之竞争的双边平台。48如, 广告支持型电视台, 也是双边

平台, 但其用户群体不同于百度以信息查询为需求的用户群体, 广告支持型电视台面向的

是以观看电视节目为需求的用户群体, 广告支持型电视台只在广告市场上和百度发生竞争。

49 

 

 双边市场平台竞争 单边市场竞争 交叉竞争 

 360 谷歌 必应 114 电话查询 广告牌业务公司 广告支持型电视 

信息检索 

服务市场 
X X X X   

广告推广 

服务市场 
    X X 

电视节目 

服务市场 
     X 

注: “X”表示竞争关系。 

 

                                                        
47 同上注。 
48 同上注。 
49 参见同上注。 



    
 

8 
 

 

通力法律评述 | 争议解决 

上海 | 北京 | 深圳 | 香港 | 伦敦 

当然, 更多竞争约束的考虑并不意味着双边的所有竞争约束最终都能纳入相关商品市场, 但双

边市场理论无疑提供了一个周全地分析竞争约束的框架, 避免只关注一边的竞争约束而忽略另

一边, 这被认为是双边市场理论对相关商品市场界定做出的突出理论贡献。50 

 

(五) 小结 

 

需要注意的是, Jean-Charles Rochet 和 Jean Tirole 所用术语“双边市场”中“市场”本意是连接两边

用户的松散结构, “双边市场”在语义上与“双边平台”如出一辙51, 并非是对《反垄断法》和传统

经济学中“市场”的重新定义, 而是敏锐地识别出了双边市场作为一种商业模式的特殊性。双边

市场理论的贡献在于, 不仅为理解众多商业行为打开了全新的理论视角, 而且提供了一个全面

评估各边竞争约束的分析框架, 深刻影响了反垄断执法对于这种特殊商业模式的认识。52由于本

文聚焦于双边市场中的互联网平台, 本部分亦总结了互联网平台作为典型的双边市场具有的特

征: (1)交叉网络外部效应, (2)价格结构非中性, (3)交叉网络外部性的内部化。 

 

三. 双边市场理论下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新解 

 

平台经济兴起前, 几乎所有的行业巨头都是传统单边企业, 包括标准石油、通用汽车、美国钢铁、通

用电气等, 这些公司都是为客户提供产品或服务, 所有这些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都是通过供应链自上

而下、由生产商到消费者单向流动。53适应于以往单边企业为主导的商业现实, 传统的相关商品市场

界定法以诉争行为直接指向的商品或服务为出发点, 进而围绕该商品或服务进行需求替代和供给替

代分析。但如上文所述, 与传统单边企业明显不同, 双边市场具有价格结构非中性、交叉网络外部性

等特征, 许多学者批评传统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方法在双边市场反垄断审查中的应用, 尝试针对双边

市场的特殊性建构新的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方法, 以此为反垄断实践提供指引。54目前对反垄断实践具

有影响力的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方法有以下两种: 55 

 

                                                        
50 同上注。 
51 参见〔美〕赫伯特·霍温坎普: “平台与合理原则: 评美国运通案”, 兰磊译, 《竞争政策研究》2019 年第 5 期, 第 79

页。See David S. Evans, Richard Schmalensee, Markets with Two-sided Platforms,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668 (Feb. 2008). 
Jean-Charles Rochet & Jean Tirole, Two-sided Markets: A Progress Report, 37 RAND J. ECON. 664-65 (Sep. 2006). 
52 参见侯利阳、李剑: “免费模式下的互联网产业相关产品市场界定”, 《现代法学》2014 年第 6 期, 第 368 页。 
53 参见〔美〕亚历克斯·莫塞德、尼古拉斯 L. 约翰逊: 《平台垄断: 主导 21 世纪经济的力量》, 杨菲译, 机械工业出

版社 2017 年版, 第 7-10 页。 
54 See Michael Katz , Jonathan Sallet, Multisided Platforms and Antitrust Enforcement, the Yale Law Journal, 2143, (Mar. 2018). 
See David S. Evans, Richard Schmalensee, Markets with Two-sided Platforms,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667 (Feb. 2008). 

See Louis Kaplow, Why (Ever) Define Markets?, Harward Law Review,438-517 (Feb. 2010). 参见唐要家、唐春晖: “数字平台

反垄断相关市场界定”, 《财经问题研究》2021 年第 2 期, 第 38 页。 
55 除本文介绍的两种, 双边市场相关商品市场界定还有其他方法, 但这些方法在理论上具有较为明显的不合理, 在

反垄断实践中亦不常用, 因而本文对这些方法不讨论。如 Julian Wright 提出, 市场界定要依据平台的收费形式, 在收

取交易费的情况下, 两边用户应界定为一个相关商品市场, 在收取订阅费的情况下, 应界定为两个或多个市场。蒋岩

波、林平和刘丰波、孙晋和钟瑛嫦等提出依据平台盈利模式和利润来源进行相关商品市场界定。但这些方法存在的问

题是, 平台收费模式多样且往往组合应用, 即便是具有竞争性的平台也可能采取差别交大的收费方式。See Julian 

Wright, One-sided Logic in Two-sided Markets, Review of Network Economics, 42-63 (Mar. 2013). 蒋岩波: “互联网产业中相

关市场界定的司法困境与出路”, 《法学家》2012 年第 6 期, 第 58-74 页。林平、刘丰波: “多边市场中相关市场界定研

究最新进展与判例评析”, 《财经问题研究》2014 年第 6 期, 第 22-30 页。孙晋、钟瑛嫦: “互联网平台型产业相关产品

市场界定新解”, 《现代法学》2015 年第 6 期, 第 98-107 页。唐要家、唐春晖: “数字平台反垄断相关市场界定”, 《财

经问题研究》2021 年第 2 期, 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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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区分交易界定法: 以双边是否有交易划分市场个数 

 

Lapo Filistrucchi 等学者提出按照各边需求者之间发生交易与否及其可测度性, 将双边市场分为

交易型双边市场和非交易型双边市场。56交易型和非交易型双边市场的重要区别在于: 交易型双

边市场的双边用户之间存在可观测的交易。57而在非交易型双边市场中, 市场两边的用户之间没

有交易, 即便双方之间有互动, 但通常也是难以观察到的, 因此难以实现就每单交易或每次互

动收取费用。58 

 

Lapo Fillistrucchi 等学者认为, 双边用户之间是否存在交易行为, 决定了双边用户对平台功能的

认识。59对于交易型双边市场, 双边用户之间存在交易行为, 双边用户之间本身就存在着交易需

求, 平台在交易过程中更多起着虚拟交易场所的作用。60比如, 在电商平台中, 买卖双方本身就

要交易, 只不过电商平台提供了充分的交易信息、便捷的交易方式和安全的交易环境, 将买方和

卖方吸引到平台上进行交易。在这类双边市场中, 双边用户对平台的功能需求是一致的, 都是进

行交易, 因此对平台的可替代性认识也是一致的, 买方和卖方可以选择另一个具有类似功能的

电商平台进行交易, 因此, 交易型双边市场采用单市场界定法(single-market approach), 从两端

需求者角度共同界定出一个相关商品市场。61 

 

对于非交易型双边市场, 双边用户之间不存在交易行为。62双边需求者之间本身并无交易需求, 

只是因为平台营造了一个特殊的机制, 才使得双边需求者通过平台发生某种间接的交易。比如, 

百度连接了广告商和用户, 百度的网络信息搜索功能满足了用户的需求, 而大量的用户又吸引

了广告商投放广告, 百度可以对用户和广告商分别定价, 由于两边服务的性质不同、功能不同、

需求弹性不同, 因而价格水平不同, 进而使双边需求者对平台的可替代性认识不同。对用户而言, 

平台的替代性产品是其他的网络搜索引擎; 对广告商而言, 平台的替代品是其它可以投放广告

的网络空间。在非交易双边市场, 采用多市场界定法(multiple-market approach), 从两端需求者

角度分别划定两个市场, 在界定相关商品市场时考虑两边市场的情况。63 

 

该方法可总结为: 以双边是否有交易划分市场个数, (1)针对交易型双边市场, 从两端需求者角度

共同界定出 1 个市场, 该市场为相关商品市场; (2)针对非交易型双边市场, 从两端需求者角度划

定 2 个市场, 以诉争行为直接影响的市场为相关商品市场, 将另一边的影响纳入考量。64 

 

                                                        
56 See Lapo Filistrucchi, Damien Geradin, Eric van Damme, Pauline Affeldt, Market Defin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 Economics, 297-298 (Mar. 2013). 
57 See Lapo Filistrucchi, Damien Geradin, Eric van Damme, Pauline Affeldt, Market Defin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 Economics, 300-302(Mar. 2013). 
58 参见同上注。 
59 参见同上注。 
60 参见同上注。 
61 参见同上注。 
62 参见同上注。 
63 See Lapo Filistrucchi, Damien Geradin, Eric van Damme, Pauline Affeldt, Market Defin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 Economics, 338 (Mar. 2013). 
64 参见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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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完全分别界定法: 以需求个数划分市场个数 

 

尽管交易型与非交易型双边市场之分对于相关商品市场界定产生了很大影响, 但 Michael Katz、

Jonathan Sallet 认为两边需求者是否有交易对于划定市场个数没有意义, 无论交易型还是非交易

型双边市场皆应从双边分别划定市场, 即以需求个数划分市场个数。65其中, 具有说服力的理由

包括:  

 

第一, 纵然两边需求方有交易, 但平台两边需求者利益并非一致, 两边需求者是交易对手, 以电

商平台为例, 买方希望价低, 卖方希望价高, 利益此消彼长, 不应将两边价格视为联合价格、将

两边需求视为联合需求。66 

 

第二, 平台为双边需求者提供的服务不一样, 将两边不同的需求者界定于同一市场有违经济学

关于“替代品”和“市场”的定义。67现有的反垄断规则就足以解决双边市场的相关商品市场界定, 

没有必要创设全新的规则引起经济学和法律概念内部的混淆。68 

 

第三, 平台双边的竞争约束和竞争损害可能非常不同 , 对交易型双边市场的单市场界定法

(single-market approach)关注的是整体价格的变化引发的联合需求的变化, 引致对双边需求者整

体的损害的评估。69单市场界定法(single-market approach)会忽视不同边的需求者在竞争中遭受

的不同程度的损害, 可能剥夺一边需求者本应得到的免受竞争损害的法律保护, 而多市场界定

法(multiple-market approach)能够分别考虑双边价格的变化来评估竞争影响和消费者福利。70 

 

第四, 对于平台交叉网络效应的考虑, 并非只有单市场界定法(single-market approach)能做到, 

多市场界定法(multiple-market approach)下也能做到考虑另一边市场的影响。71 

 

该方法可总结为: 不管交易型还是非交易型双边市场, 以需求个数划分市场个数, 皆从两边需

求者角度划定 2 个市场, 以诉争行为指向的一边进行相关商品市场界定, 同时将另一边市场的

影响纳入考量。 

 

(三) 小结 

 

无论哪种方法都是在探寻双边市场理论在相关商品市场界定中的契合点, 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颠

覆了传统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方法和经济学中“市场”的定义; 而后者与传统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方

                                                        
65 See Michael Katz, Jonathan Sallet, Multisided Platforms and Antitrust Enforcement, the Yale Law Journal, 2153 (Mar. 2018). 
66 See Michael Katz, Jonathan Sallet, Multisided Platforms and Antitrust Enforcement, the Yale Law Journal, 2157 (Mar. 2018). 
67 See Michael Katz, Jonathan Sallet, Multisided Platforms and Antitrust Enforcement, the Yale Law Journal, 2155, 2169 (Mar. 
2018). 
68 参见同上注。 
69 See Michael Katz, Jonathan Sallet, Multisided Platforms and Antitrust Enforcement, the Yale Law Journal, 2144, 2161(Mar. 
2018). 
70 参见同上注。 
71 See Michael Katz, Jonathan Sallet, Multisided Platforms and Antitrust Enforcement, the Yale Law Journal, 2159, 2171 (Ma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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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平共处, 与传统经济学中“市场”定义相融贯, 但将不同市场间的交叉网络效应纳入相关商

品市场界定的替代性分析之中。 

 

四. 双边市场理论对反垄断实践中相关商品市场界定的影响 

 

双边市场理论下两种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新解在司法实践中各有应用, 并戏剧性地在英美法判例相似

的案情之下展开对决, 亦对我国互联网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中相关商品市场界定产生影响。 

 

(一) 英美法下区分交易界定法与完全分别界定法的交锋 

  

1. 全球双边市场理论应用第一案: 美国运通案 

 

2018 年 6 月,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72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 该案是全球第一起在

司法判例中正式肯定并运用双边市场理论的案例。 

 

美国信用卡市场有四大主流信用卡, 分别是 Visa、MasterCard、American Express(以下简称

“运通”)、Discover。73其中 Visa 和 MasterCard 相比运通卡具有显著优势, 运通公司为了与其

他信用卡公司竞争, 在商业模式上另辟蹊径, 通过提高商户手续费, 来补贴持卡人消费奖

励项目, 以此鼓励持卡人消费。74由于运通卡提供了各种对持卡人优惠待遇, 包括航空里程、

对卡片购买的产品延长保证期等, 运通卡赢得了富人群体的忠诚度, 但也向商户端收取远

高于其他发卡商的费用。75然而, 商户为了规避支付更高的手续费, 通过向持卡人提供产品

折扣或其他补偿的方式, 引诱持卡人换卡消费。76为了打击这种做法, 运通公司与商户的合

约中都会设置反引导条款(anti-steering provisions), 旨在阻止商户引导持卡人放弃使用美国

运通卡并转而使用成本较低的其他信用卡。772010 年 10 月, 联邦政府和俄亥俄等 17 州起

诉运通公司, 称其反引导条款违反了《谢尔曼法》第 1 节。78在运通案中, 5 位大法官的多

数意见和 4 位大法官的异议意见正面交锋, 对于相关商品市场界定的说理正是展现了双边

市场理论下区分交易界定法与完全分别界定法在反垄断司法实践中的直接较量。 

 

(1) 多数意见: 区分交易界定法 

 

法官多数意见采用了交易型和非交易型双边市场的分类。79只有持卡人与商户同时选

择同一卡组织的信用卡网络时, 卡组织才能成功提供服务, 信用卡组织不能离开任何

                                                        
72 Ohio et al. v. American Express Co., 138 S. Ct. 2274 (2018). 
73 See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 138 S. Ct. 2274 (2018), at 2277, 2282. 
74 参见同上注。 
75 See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 138 S. Ct. 2274 (2018), at 2277, 2281, 2282. 参见〔美〕赫伯特·霍温坎普: “平台与合

理原则: 评美国运通案”, 兰磊译, 《竞争政策研究》2019 年第 5 期, 第 79 页。 
76 See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 138 S. Ct. 2274 (2018), at 2277, 2282. 
77 参见同上注。 
78 See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 138 S. Ct. 2274 (2018), at 2283. 
79 See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 138 S. Ct. 2274 (2018), at 2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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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市场单独运营, 平台的功能是促成两边参与方达成同步且一一对应的交易, 将持

卡人和商户联结在一起, 因而信用卡市场上的唯一商品就是交易本身, 在界定相关商

品市场时应将商户和持卡人作为平台的双边都考虑在内。80鉴于交易由持卡人和商户

共同完成, 只有沟通收单服务和开卡服务两端的卡组织能够与运通公司相竞争, 仅仅

提供其中一种服务的经营者并非运通同一市场中的竞争对手。81如果有一家公司为商

户提供结算服务, 但没有消费者愿意用它的卡, 该信用卡公司不能与运通公司构成竞

争关系。82因此, 交易型双边市场应从市场两边需求者角度整体界定一个相关商品市

场。 

 

而由于多数意见采用单市场界定法(single-market approach), 将相关商品市场界定为

单一的信用卡市场, 在分析市场竞争损害时引致竞争损害的整体衡量, 多数意见认为

不能孤立只看一边, 83不接受涉案行为增加了商户交易成本的观点, 并认为商户收取

较高的刷卡手续费, 可能恰恰反映了信用卡使用者获得的好处, 84, 因而不足以证明

竞争损害。由此可见, 多数意见倾向于评估竞争损害时, 一边需求者的收益可与另一

边需求者的损害抵销。 

 

(2) 异议意见: 完全分别界定法 

 

本案精彩之处在于, 4 位大法官激烈反对多数意见, 异议意见颇具分量。异议意见以需

求个数划分市场个数, 认为信用卡交易实际上包含了两种类型的交易:  

①与商家相关的信用卡服务(merchant-related card service), 通过向商家收取一定比例

的手续费使商家快速收到消费者支付的费用; 85 

②与消费者相关的信用卡服务(shopper-related card service), 通过向持卡人收取年费

或延期支付的利息向消费者提供信用付款。86 

 

异议意见认为, 两项服务彼此相关, 更多的消费者使用特定的信用卡将使更多商家愿

意接受这类卡的支付方式, 更多商家接受特定的信用卡也会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使用该

卡, 87但尽管如此, 没有任何反垄断法上的依据足够支撑不同的需求者可以被界定在

一个市场。 

 

第一, 多数意见的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没有遵循先例。88双边市场作为一种商业模式渊

源已久, 对于双边平台的反垄断审查亦早已有之, 1953 年,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已经

审理过采用双边市场商业模式的媒体市场案件, 在 Times-Pricayune Publishing Co. v. 

                                                        
80 参见同上注。 
81 See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 138 S. Ct. 2274 (2018), at 2278, 2286.  
82 See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 138 S. Ct. 2274 (2018), at 2286. 
83 See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 138 S. Ct. 2274 (2018), at 2287. 
84 See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 138 S. Ct. 2274 (2018), at 2288. 
85 See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 138 S. Ct. 2274 (2018), at 2291. 
86 参见同上注。 
87 See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 138 S. Ct. 2274 (2018), at 2292. 
88 See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 138 S. Ct. 2274 (2018), at 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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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89中, Times-Pricayune 在新奥尔良出版早报和晚报, 它在新奥尔良日报领

域的唯一竞争对手是一家独立的晚报。90Times-Pricayune 公司在 1950 年以后的合同中

规定, 分类广告客户和一般展示广告客户只能同时购买早报和晚报的组合广告, 而不

能单独购买早报或晚报的广告。91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 每家报纸商都同时做读者

和广告商两边的生意, 这两种服务是分离的, 销售给读者的是报纸内容与附带的广告, 

销售给广告商的是读者的关注, 由此可见在 Times-Pricayune 案中,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分别从报纸商两端的需求者划分了 2 个市场, 并强调相关商品市场界定应仅关注竞争

约束直接影响的特定商品或服务, 诉争的捆绑销售直接相关的只是广告商这边的市场, 

与读者无涉, 相关商品市场应从广告商这边界定。92在美国运通案中, 异议意见遵循了

Times-Pricayune 案, 从两边需求者角度划分两个市场, 并认为诉争的反引导条款直接

规定在与商家的服务协议当中, 直接影响的是与商家相关的信用卡服务, 而非与消费

者相关的信用卡服务, 因此, 相关商品市场为与商家相关的信用卡服务市场。93显然, 

报纸媒体是非交易型双边市场, 异议意见援引该案说明异议意见认为无论交易型和非

交易型双边市场都应从两边需求者角度划定市场个数, 交易型与非交易型双边市场的

分类对于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没有意义, 可见异议意见倾向于完全分别界定法。 

 

第二, 多数意见的单市场界定法(single-market approach)没有经济学的支撑。相关商品

市场是一组替代产品或服务, 但多数意见从未解释为何评估平台两个边的效果时需要

放弃与经济学相融贯的“替代品”概念。相关商品市场界定仅应着眼于受到被诉限制措

施直接影响的服务以及该服务的替代品, 替代品归于同一相关商品市场是因为消费者

可以选择替代品而放弃支付高价, 对于一个公司的涨价行为构成竞争约束。94与商家

相关的信用卡服务和与消费者相关的信用卡服务必须一起发生, 单独发生没有任何价

值, 这在经济学上类似于互补品, 互补品是同时使用才能发挥作用, 彼此之间没有竞

争关系, 不是彼此替代的产品, 因此, 两端的服务不可能处于同一相关商品市场, 多

数意见仅仅因为达成一笔交易需要两种互补品参与就将其放入同一个市场, 是经济学

上的胡扯(economic nonsense)。95异议意见亦指出, 双边市场的商业模式早已存在、司

空见惯, 没有必要放弃反垄断法传统的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方法, 没有必要混淆“替代

品”概念。96 

 

异议意见还认为, 平台具有双边性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在于, 既可以识别真正的竞争

范围, 也可以关注竞争约束的来源。97而要达成此项目的, 单市场界定法(single-

market approach)并非唯一途径, 分别界定法亦可通过将与商家相关的信用卡服务市

                                                        
89 Times-Pricayune Publishing Co. v. United States, 345 U.S.594 (1953), at 610. 
90 Times-Pricayune Publishing Co. v. United States, 345 U.S.594 (1953), at 599. 
91 Times-Pricayune Publishing Co. v. United States, 345 U.S.594 (1953), at 600. 
92 See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 138 S. Ct. 2274 (2018), at 2295. 
93 See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 138 S. Ct. 2274 (2018), at 2294-95. 
94 See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 138 S. Ct. 2274 (2018), at 2295. 
95 See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 138 S. Ct. 2274 (2018), at 2295-96. 
96 See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 138 S. Ct. 2274 (2018), at 2299. 
97 See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 138 S. Ct. 2274 (2018), at 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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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和与持卡人相关的信用卡服务市场的相互影响纳入考量达成该项目标, 并且比单

市场界定法(single-market approach)更为灵活和精确。98 

 

2. MIF 垄断风云: 欧盟、英国最高法院 Visa/MasterCard 案 

 

2020 年 6 月 17 日, 英国最高法院判决认定 Visa 和 MasterCard 设定的银行多边交换费99(简

称“MIF”)限制了市场竞争, 这是首例欧盟和英国同时认定 Visa 和 MasterCard 的 MIF 中相关

商品市场为银行卡收单市场的案件。100该案同样涉及信用卡刷卡业务的相关商品市场界定

问题, 但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方法却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相径庭。 

 

早在 2001 年, 欧委会已开始对 Visa 和 MasterCard 采用的 MIF 是否限制竞争展开调查, MIF

是欧委会近 20 年来持续关注的问题。101消费者在商户刷卡消费时, 消费者的发卡行会向商

户的收单机构102收取交换费。103收单机构往往将交换费作为商户刷卡手续费的一部分, 从

而将费用转嫁给商户。104交换费一般(1)由发卡行和收单机构协商确定, 或(2)由卡组织确定, 

并对卡组织内全部成员适用。105其中, 由卡组织确定的、适用于各银行之间的交换费通常

称为“MIF”。1062007 年, 欧委会认定 MasterCard 对欧洲经济区跨国交易设定的 MIF 构成经

营者协会价格固定, 违反《欧共体条约》第 81 条, 要求 MasterCard 在 6 个月内停止违法行

为。107英国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 既包括对欧委会 MasterCard 决定的后续诉讼108, 也包括

对 Visa 和 MasterCard 在英国等地 MIF 的直接诉讼。109 

 

在 2007 年欧委会 MasterCard 决定中, 欧委会不认可商户对于收单业务的需求、持卡人对

于发卡业务的需求属于联合需求的主张, 认为二者在服务内容、服务对象等多方面存在显

著差异 , 构成独立的市场。110在英国法院后续审理中 , 英国最高法院指出了 Visa 和

MasterCard 提供的服务在相关商品市场上具有双边性: 一边银行作为发卡行, 面向银行卡

用户进行竞争(发卡市场), 另一边银行作为收单机构, 面向商户进行竞争(收单市场)。111但

                                                        
98 参见同上注。 
99 Multilateral Interchange Fees. 
100 Sainsbury’s Supermarkets Ltd (Respondent) v. Visa Europe Services LLC (Appellants) v. Mastercard Incorporated and others 

(Appellants), ﹝2018﹞EWCA Civ 1536. “MIF 垄断风云: 英国最高院 Visa/MasterCard 案件评述”、“英国最高院判定

Visa/MasterCard 刷卡手续费构成垄断协议”, 微信公众号“大成反垄断团队”。 
101 同上注。 
102 通常为商户账户的开户行。 
103 Sainsbury’s Supermarkets Ltd (Respondent) v. Visa Europe Services LLC (Appellants) v. Mastercard Incorporated and others 

(Appellants), ﹝2018﹞EWCA Civ 1536. “MIF 垄断风云: 英国最高院 Visa/MasterCard 案件评述”、“英国最高院判定

Visa/MasterCard 刷卡手续费构成垄断协议”, 微信公众号“大成反垄断团队”。 
104 同上注。 
105 同上注。 
106 同上注。 
107  See the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9/Ⅻ/2007. “MIF 垄断风云: 英国最高院 Visa/MasterCard 案件评述”、“英国最高院

判定 Visa/MasterCard 刷卡手续费构成垄断协议”, 微信公众号“大成反垄断团队”。 
108 针对 MasterCard 在欧洲经济区内的 MIF. 
109 同上注。 
110 See the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9/Ⅻ/2007. 
111 Sainsbury’s Supermarkets Ltd (Respondent) v. Visa Europe Services LLC (Appellants) v. Mastercard Incorporated and others 

(Appellants), ﹝2018﹞EWCA Civ 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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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最高法院对相关商品市场界定的结论同欧委会并无二致, 均认可同时存在收单市场、

发卡市场, 竞争受到损害的是收单市场。112 

 

基于收单市场构成独立的相关商品市场的分析, 欧盟和英国最高法院认为竞争受到损害的

是收单市场, 需要考虑该收单市场的竞争损害和损益, 即使被告提出 MIF 使持卡者受益的

抗辩, 但也无法抵销商户在收单市场因为手续费增长而受到的损失。113 

 

(二) 互联网反垄断十年: 双边市场理论对我国互联网平台相关商品市场界定的影响 

 

始于“反垄断第一案”唐山人人诉百度案至今, 与平台崛起相伴随的是关于平台是否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的纠纷。本文通过北大法宝数据库检索和梳理了我国十多年来关于互联网双边平台114是

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重要案件115发现, 我国司法实践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双边市场理论和

两种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新解的影响:  

 

案件名称 相关商品市场界定 双边市场理论的影响 

1. 唐 山 人

人诉百度案

116 

1.市场个数划分: 从两端需求者划分 2个

市场, (1)搜索引擎服务市场、(2)广告市场 

2.相关商品市场界定: “原告主张相关服

务市场为搜索引擎服务市场, 法院从原

告主张出发界定搜索引擎服务构成本案

的相关服务市场。”117 

虽未直接论及双边市场, 但法院已

经意识到进行竞价排名的经营者和

进行信息检索的用户之间存在关联

性。118 

2.3Q 大战119 1.市场个数划分: 从两端需求者划分 2个

市场, (1)即时通信服务市场、(2)广告市场 

2.相关商品市场界定: “诉争行为是腾讯

是否利用了其在即时通信领域中可能的

“互联网经营者通过特定的切入点

进入互联网领域, 在不同类型和需

求的消费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以

此创造价值。在平台一端, 互联网

                                                        
112 同上注。 
113 Sainsbury’s Supermarkets Ltd (Respondent) v. Visa Europe Services LLC (Appellants) v. Mastercard Incorporated and others 

(Appellants), ﹝2018﹞EWCA Civ 1536. See the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9/Ⅻ/2007.  
114 之所以强调互联网双边平台是因为互联网平台某些经营行为亦可能是单边的, 以虎牙诉网易垄断案为例, 诉争

《梦幻西游 2》为网易开发, 网易游戏平台直接与用户相连接, 诉争行为不涉及广告商等其他主体, 在这种情况下网

易游戏直接通过其平台与用户连接的经营行为是单边的。详见广州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

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民终 552 条民事判决书。平台的单边经

营行为亦见于北京米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北京奇虎有限公司案,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民(知)初字第

08091 号民事判决书。该类案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因而不作统计。 
115 亦有涉及互联网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未对相关市场界定作出明确的说理, 因而不作统计。如, 北京书生

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与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垄断纠纷案,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2009)沪高民三(知)终字第 135 号民事判决书。再如, 北京掌中科技无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广东省深圳市腾讯计算

机系统有限公司垄断纠纷上诉案,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粤高法立民终字第 193 号民事判决书。 
116 唐山人人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垄断纠纷案,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高民终字第

489 号民事判决书。 
117 该案判决的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有争议, 但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 在此不做展开。 
118 参见同上注。 
119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与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三终字第 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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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支配力量排除、限制互联网安全软

件领域的竞争”, “竞争过程更多发生在免

费的用户端”, 相关商品市场界定为即时

通信服务市场。120 

经营者提供的服务通常是免费的 , 

以此吸引用户的注意力; 在平台的

另一端, 互联网经营者利用用户资

源和注意力提供收费增值服务或者

向广告主提供广告服务......互联网

经营者为了获取广告业务和增值业

务的盈利, 既在争夺用户注意力方

面存在竞争, 又在争夺广告主方面

存在竞争。”121 

3.微源码诉

腾讯案122 

1.市场个数划分: 采用传统相关市场界

定方法, 未划分市场个数, 直接以涉诉

行为指向的服务界定相关商品市场。 

2.相关商品市场界定: “被诉垄断行为是

腾讯公众号封号, 就需以原告微源码对

本案涉及产品‘微信公众号’的主要需求

为出发点, 来分析还会有哪些商品或服

务能够满足其需求, 这些商品从需求者

角度(本案中原告为需求者)来看, 在功能

用途、质量、价格及获取难易程度方面是

否有替代性”, 将相关商品市场界定为互

联网平台宣传推广服务。123 

未直接论述双边市场理论的影响。 

4.徐书青表

情包案124 

1.市场个数划分: 从两端需求者划分 2个

市场, (1)互联网表情推广服务市场、(2)使

用表情包的用户市场 

2.相关商品市场界定: 与被诉垄断行为

直接相关的是腾讯提供的微信表情推广

服务, 相关商品市场界定为互联网表情

推广服务市场。125 

“平台一端联系着提供微信表情的

创作人和投稿人, 另一端联系着下

载和使用相关表情的广大用户。”126 

                                                        
120 同上注。 
121 同上注。 
122 深圳微源码软件开发有限公司诉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等垄断纠纷案,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 03

民初 250 号。 
123 同上注。 
124 徐书青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 4955 号民

事判决书。 
125 同上注。 
126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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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阿里“二选

一案”127 

1.市场个数划分: 从两端需求者角度整

体界定 1 个市场, 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

场 

2.相关商品市场界定: “界定本案的相关

商品市场, 需要考虑平台双边用户之间

的关联影响。从经营者和消费者两个角

度分别进行需求替代分析和供给替代分

析, 界定本案相关商品市场为网络零售

平台服务市场。”128 

明确指出“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

属于双边市场”, “服务平台内经营者

和消费者两个群体, 其显著特征是

具有跨边网络效应, 使双边用户对

网络零售平台服务的需求紧密关

联”。129 

6.上海食派

士“二选一”

案130 

1.市场个数划分: 从两端需求者角度整

体界定 1 个市场, 英文服务的在线餐饮

外送平台服务市场 

2.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方法: 从餐厅商户

和用户两个角度进行需求替代分析和供

给替代分析, 界定本案相关商品市场为

英文服务的在线餐饮外送平台服务市

场。131 

“在线餐饮外送平台均通过撮合用

户与餐厅商户的交易, 并收取服务

费用获取经营利润。在这种经营模

式下, 用户与餐厅商户交易, 平台

通过收取服务费用获取利润。用户

和餐厅商户的需求相互关联, 越多

的用户通过在线餐饮外送平台购买

餐饮, 就会吸引越多的餐厅商户入

驻; 越多的餐厅商户入驻, 也会吸

引越多的用户选择使用平台提供的

服务。因此, 在线餐饮外送平台具

有双边性, 其需求规模受到餐厅商

户的入驻选择与用户购买意愿的联

合影响, 而且餐厅商户与用户的需

求存在网络互补特性。”132 

 

由上梳理可总结出以下规律:  

 

第一, 以上所有案件, 除了微源码案, 法院和市场监督管理局在不同程度上提及到平台两端不

同的需求者、价格结构不均衡等双边市场特征, 以今年的阿里“二选一”和上海食派士“二选一”案

为开端, 我国反垄断实践首次针对交易型双边市场采纳单市场界定法(single-market approach)。 

 

第二, 纵览近十年关于互联网双边平台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例, 法院和市场监督管

理局在双边市场理论的影响之下, 目前采纳的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方法基本符合区分交易界定法, 

                                                        
127 国市监处〔2021〕28 号。 
128 同上注。 
129 同上注。 
130 沪市监反垄处〔2020〕06201901001 号。 
131 同上注。 
132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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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交易型双边市场(百度、QQ、微信)从两边需求者角度划分两个市场, 交易型双边市场(淘宝/天

猫、食派士外卖平台)从两边需求者角度整体界定一个相关商品市场。 

 

(三) 小结 

 

2018 年“全球双边市场理论应用第一案”美国运通案中, 采用区分交易界定法的多数意见与采用

完全分别界定法的异议意见针锋相对。而同样关于信用卡刷卡业务、同样涉及商户端手续费, 

2020年英国最高法院 Visa/MasterCard案未采美国运通案多数意见中区分交易界定法, 而是与美

国运通案异议意见相同, 分别从持卡人和商户角度划分发卡市场和收单市场, 并以竞争损害所

涉的收单市场界定为相关商品市场。不仅如此, 关涉交易型双边市场, 诉争行为导致一边用户受

益 , 一边用户受损时 , 两种界定方法的“殊途”亦可能引致对竞争损害评估的差异。英国

Visa/MasterCard 多边交换费案和美国运通案异议意见都认为, 竞争受到损害的是收单市场, 对

收单市场进行独立的市场分析, 考虑的是收单市场的竞争损害与收益, 持卡人的收益并不能抵

销商户的损失, 因此有竞争损害。但美国运通案多数意见分析的是净损害, 一边需求者的损害可

由另一边需求者的收益抵销, 因此不足以证明有竞争损害。虽然这两个案件关涉的是信用卡而

非互联网平台, 但集中展示了两种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方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冲突和辩论, 为探寻

双边市场理论如何科学地应用于互联网平台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提供参考。 

 

回观我国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实践, 从“反垄断第一案”至今十多年间, 我国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

双边市场理论的影响, 我国目前采纳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方法基本符合区分交易界定法, 尤其在

今年, 阿里“二选一”和上海食派士“二选一”案都针对交易型相关商品市场采纳了单市场界定法

(single-market approach), 这种方法是将双边市场理论融入相关商品市场界定的一种尝试。而完

全分别界定法作为另一种双边市场理论的应用尝试, 在司法实践中与区分交易界定法分庭抗礼, 

在比较法判例中已然打得火热, 统筹理论与实践的阿基米德支点何在对于我国互联网平台反垄

断实践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五. 探寻互联网平台相关商品市场界定的阿基米德支点 

 

基于对于双边市场理论内容的梳理, 综合方法之争与实践之争, 接下来本文将从法律和经济学的角

度指出双边市场理论应用于互联网平台的谬误, 而后探寻统筹理论与实践的阿基米德支点, 提出本

文认为将双边市场理论融贯地运用于互联网平台相关商品市场界定的方法。 

 

(一) 双边市场理论应用于互联网平台的谬误 

 

1. 此“价格”非彼“价格” 

 

双边市场理论从价格结构角度给出的经典定义强调双边市场价格结构的不均衡, 但其所强

调的定价只是看得见的价格, 而非经济学意义上的价格。互联网平台一端用户享受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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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甚至负价格待遇, 只是表现为没有标示部分或全部价格133, 但在经济学意义上, 价格

是“代价”, 不能仅考虑货币, 还要思考从货币之外物品或服务之交换。134从最基本的经济

学原理和生活经验都表明,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平台为两边需求者提供服务是追逐利润

最大化的商业行为, 并非慈善。以最近颇受关注的 FTC v. Facebook 为例, 2021 年 6 月 28

日,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驳回 FTC 针对 Facebook 两项反垄断诉讼, 法官指出, 

Facebook 并非以货币形式向用户收取对价, 用户在使用 Facebook 时会支付时间、注意力

和个人数据, Facebook 进而可在广告收费中获取巨额利润。135本文认为, 在使用互联网平

台过程中, 用户表面上支付了低价格、零价格甚至负价格, 但实质上付出了其他的“代

价”136:  

   

(1) 数据具有商业价值 

 

数据被誉为新时代的石油。平台在为用户提供服务的同时, 获取了大量的用户数据。

137在这个意义上, 数据如同原材料, 经过加工、处理、大数据深度挖掘, 第一, 平台

可以设计更具针对性的广告投放、提供基于大数据的数字服务, 实现商业变现; 第二, 

平台也可将数据投入于研发新的产品、服务, 创新商业模式等, 为未来的商业变现做

储备, 典型的例子是谷歌、苹果、阿里、华为、滴滴、百度等互联网平台利用数据优

势纷纷进军造车行业。138 

 

①我国司法实践已承认数据具有商业价值:  

 

以湖南蚁坊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

案为例, 法院认为“网络平台通过自身经营活动吸引用户所积累的平台数据对平台

经营者有重要意义, 是其重要的经营资源; 平台经营者能通过经营使用这些数据

获得相应的合法权益。”139 

 

②法规政策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  

 

2020 年 3 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发

布, 该文件将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和资源, 强调建立健全数据要素的市场规则, 

强化数据资源全生命周期安全保护。1402020 年 3 月 3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141指出, 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

                                                        
133 参见张五常: 《经济解释: 科学说需求》, 中信出版社 2019 年增订版, 第 95-96, 104 页。参见侯利阳、李剑: “免费

模式下的互联网相关产品市场界定”, 《现代法学》2014 年第 6 期, 第 375 页。 
134 参见张五常: 《经济解释: 受价与觅价》, 中信出版社 2019 增订版, 第 17, 161 页。 
135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 Facebook, No. 20-3590, 2021 WL2643627(D.D.C. 28, Jun. 2021). 
136 参见侯利阳、李剑: “免费模式下的互联网产业相关产品市场界定”, 《现代法学》2014 年第 6 期, 第 365 页。 
137 See Giacomo Luchetta, Is the Google Platform a Two-Sided Market?,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 Economics, 197 (Sep. 

2013). 参见唐要家、唐春晖: “数字平台反垄断相关市场界定”, 《财经问题研究》2021 年第 2 期, 第 37。 
138 参见 https://www.sohu.com/a/448424975_401535, 最后访问日期 2021 年 6 月 14 日。 
139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 73 民终 3789 号。 
140 参见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4069736958498532&wfr=spider&for=pc, 最后访问日期 2021年 5月 26日。 
141 中发﹝2020﹞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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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 “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 “研究根据数据性

质完善产权性质”。1422021 年 7 月 2 日《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143发布, 第 4 条

第 1 句规定: “ 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对其合法处理数据形成的数据产品和服

务享有法律、行政法规及本条例规定的财产权益。”第 58 条规定: “ 市场主体对合

法处理数据形成的数据产品和服务 , 可以依法自主使用 , 取得收益 , 进行处

分。”2021 年 7 月 5 日,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引发广东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

革行动方案的通知》144指出, “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提高要素市场配置效

率”, “加快数据交易所及其配套机构建设”, “促进数据交易流通”。 

 

③在实践中, 数据交易并不罕见:  

 

在我国, 个人数据经过脱敏处理, 亦可合法地进行商业使用。在政策引导和支持

下, 近年来全国各地成立了大量大数据交易平台: 145 

 

时间 交易所 

2014 年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 

北京大数据交易平台 

香港大数据交易所 

2015 年 

武汉东湖大数据交易中心 

长江大数据交易所 

西咸新区大数据交易所 

华东江苏大数据交易平台 

重庆大数据交易市场 

河北大数据交易中心 

2016 年 

上海数据交易中心 

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 

哈尔滨数据交易中心 

华中大数据交易平台 

钱塘大数据交易中心 

2017 年 

河南中原大数据交易中心 

青岛大数据交易中心 

安徽大数据交易中心 

2020 年 北部湾大数据交易中心 

2021 年 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中心 

                                                        
142 参见 http://www.gov.cn/zhengce/2020-04/09/content_5500622.htm, 最后访问日期 2021 年 6 月 14 日。 
143 深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十号。 
144 粤府﹝2021﹞151 号。 
145 表格整理来自人民网人民数据: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5996710639645492&wfr=spider&for=pc, 最后

访问日期 2021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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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早已出现个人自主售卖数据的平台, 146以 UBDI 为例, UBDI(Universal Basic 

Data Income)可以帮助消费者分享公司进行市场研究所需的数据中的匿名见解来帮

助人们赚钱, 为公司提供经过消费者许可的数据, 每当一家公司购买一项研究时, 

贡献数据的目标受众会获得现金和 UBDI 积分。147 

 

(2) 注意力具有商业价值 

 

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用户将时间花费于社交平台, 花费于电商平台的时

间就会减少, 因此, 用户注意力是经济物品, 具稀缺性。148注意力的稀缺会引发对注意

力的争夺, 而吸引注意力是网络经济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目前各大平台都在争夺用户

注意力, 各大平台获取用户注意力的成本越来越高。149用户注意力投放于某平台越多, 

平台越可能通过增值服务或广告等商业变现, Facebook、Googel、Yahoo、百度、腾讯

等一大批互联网企业的快速发展足以成为其注脚。150因此, 用户在使用平台服务的同

时, 亦同步支付了注意力, 注意力的聚集是平台商业变现的筹码。 

 

综上, 平台的低价、免费甚至倒贴只是形式, 实质上平台向用户收取了其他的对价。

正是因为平台积聚了用户的数据和注意力, 才会吸引平台内经营者或广告商付费。作

为商事主体, 平台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 所谓低价格、免费、倒贴, 只不过是以此为对

价交换平台认为更具商业价值的数据和注意力而已, 进而可以达成其他商业目的, 在

平台的主观意愿中, 用户的数据与注意力相比其投入更具价值, 在低价、免费甚至负

价格提供服务时, 平台并不是在做亏本买卖, 作为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其主观上仍然

认为这种投入有所增益, 平台与两边用户之间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易关系。151因此, 

当平台两边消费者存在交易时, 区分交易界定法把两端用户的价格之和视为一个联合

价格在经济学上是不准确的, 其累加的只是看得见的价格。不可否认的是, 双边市场

从价格结构角度的经典定义为平台定价策略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的商业解释, 但区

分交易界定法中的联合价格并非经济学意义上的价格, 采用这种方法不能将双边市

场理论科学地融入相关商品市场界定。 

  

2. 此“市场”非彼“市场” 

 

《反垄断法》的核心目的是保护竞争,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因而《反垄断法》

中“市场”的语义无法脱离经济学的语境。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说中国市场、美国市场、全

球市场, 甚至集市也是一个市场, “市场”的在日常语言中语义界限很宽, 但《反垄断法》将

                                                        
146 https://www.36kr.com/p/1641761374209, 最后访问日期 2021 年 7 月 8 日。 
147 https://www.ubdi.com/business/research-insights-with-ubdi, 最后访问日期 2021 年 7 月 8 日。 
148 参见张五常: 《经济解释: 科学说需求》, 中信出版社 2019 年增订版, 第 103-104, 108 页。参见侯利阳、李剑: “免

费模式下的互联网产业相关产品市场界定”, 《现代法学》2014 年第 6 期, 第 376 页。 
149 参见同上注。 
150 侯利阳、李剑: “免费模式下的互联网产业相关产品市场界定”, 《现代法学》2014 年第 6 期, 第 376 页。 
151 特别强调, 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易关系”, 因为没有合意, 所以并非法律意义上的交易关系。参见张五常: 《经济

解释: 科学说需求》, 中信出版物 2019 年增订版, 第 84-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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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商品市场”定义为经营者在一定时期内就特定商品或服务进行竞争的商品范围, 其

“市场”的含义遵循了经济学对于“市场”的定义。经济学上, “市场是由某种物品或服务的买

者和卖者组成的一个群体。买者作为一个群体决定了一种产品的需求, 而卖者作为一个群

体决定了一种产品的供给。”152即市场是由需求方和供给方相互作用决定的, 153因此《平台

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154中亦规定界定相关商品市场从需

求方和供给方进行需求替代分析。155《反垄断法》上对于“市场”的解释是完全与经济学上

“市场”的定义互通。 

 

基于双边市场的特殊性, 在区分交易界定法下, 针对交易型双边市场突破了传统相关商品

市场界定方法, 从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两边进行需求替代分析进而整体界定出一个相关

商品市场。但矛盾的是, 之所以平台内经营者与消费者被划归两类不同的需求者, 是因为

二者的需求有本质的不同, 平台内经营者所需求的服务是平台销售服务, 消费者所需求的

服务是平台购物服务, 在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指引下, 从平台双边两个需求者角度出发界定

相关商品市场意味着:  

 

(1) 有 2 对买者和卖者: ①平台内经营者与平台, ②消费者与平台; 156 

(2) 有 2 项不同的服务: ①平台销售服务, ②平台购物服务; 157 

(3) 有 2 对交易关系: ①平台内经营者与平台的服务合同, ②消费者与平台的服务合同;  

(4) 两边需求者利益不一致158: ①从平台内经营者的角度, 支付给平台的费用越少越好; 

②从消费者的角度, 平台的补贴越多越好。平台内经营者需要关注消费者的需求, 但

并不关心消费者的福利; 消费者需要关心平台内经营者的数量和质量, 但并不关心平

台内经营者的利益。 

(5) 有 2 个市场: ①平台内经营者和平台构成的平台销售市场, ②消费者与平台构成的平

台购物服务市场。 

 

综上, 区分交易界定法下的“市场”含义, 与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以及《反垄断法》中“市场”

的含义相扞格, 强调了一个特殊的商业模式却使得《反垄断法》中“市场”的定义模糊不清, 

显然, 区分交易界定法未将双边市场理论融贯入相关商品市场界定, 反而引发了理论的不

兼容。 

 

区分交易界定法中“市场”的含义在与《反垄断法》在经济学语境下“市场”的含义相抵触的

情形下, 如若要突破《反垄断法》中“市场”语义界限, 必须有足够强大、足够有分量的理由

去支撑这种超越法律之续造, 但无论是区分交易界定法的提出者、应援者抑或司法实践的

                                                        
152 〔美〕曼昆: 《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 梁小民、梁砾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71 页。 
153 同上注。 
154 国反垄发〔2009〕3 号。 
155 《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第 4 条、《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第 4 条。 
156 See Michael Katz , Jonathan Sallet, Multisided Platforms and Antitrust Enforcement, the Yale Law Journal, 2158 (Mar. 2018) 
157 See Michael Katz , Jonathan Sallet, Multisided Platforms and Antitrust Enforcement, the Yale Law Journal, 2157 (Mar. 2018) 
158 See Michael Katz , Jonathan Sallet, Multisided Platforms and Antitrust Enforcement, the Yale Law Journal, 2158 (Ma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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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者、支持者在说理中都只是为平台冠以“交易型双边市场”之名(lable), 159却未言清何以

放弃在经济学与《反垄断法》中相融贯的“市场”概念之实(essence)。 

 

3. 此边收益非彼边收益 

 

虽然美国运通案和欧盟、英国最高法院 Visa/MasterCard 案并非涉及互联网平台而是信用卡

组织, 但对于考虑互联网平台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有非常具有参考意义, 其中关于区分交易

界定法和完全分别界定法的争议点包括: 如果采用区分交易界定法将平台双边价格视为联

合价格, 极可能引致以两边的整体的损失来衡量竞争损失, 即一边的收益可以抵销另一边

的损失; 如果采用完全分别界定法的必然逻辑是在评估竞争损害时, 两边是独立的市场, 

一边的损失不会被另一边的收益抵销。互联网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中同样可能出现

诉争行为导致一边用户受损, 一边用户受益的情形。互联网平台两边需求者利益并不一致, 

整体界定损失容易忽视一边本应受《反垄断法》保护的利益, 因另一边用户有所增益就忽

略利益不当减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4. 未厘清相关商品市场界定的定位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 通常有以下 3 个步骤:   

①界定相关市场;  

②分析经营者在相关市场是否具有支配地位;  

③根据个案情况分析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也就是说, 相关市场的界定服务于分析经营者在案涉相关市场中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进而

服务于分析诉争行为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因此, “相关市场的界定”与“经营者是否具有

市场支配地位”、“诉争行为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紧密联系的, 如果割裂开来看, 为了

界定相关市场而界定相关市场, 没有任何意义。160因而, 相关商品市场的界定不可脱离诉争行

为, 应当以诉争行为直接影响和直接相关的商品或服务为出发点, 进而围绕商品或服务进行需

求替代分析, 在这一点上无关经营者是交易型还是非交易型双边市场, 关涉的是诉争行为直接

影响和直接相关的是互联网平台哪一边的服务。以阿里“二选一”案为例, 本文认为, 阿里“二选

一”行为所直接影响和直接相关的是与商户端相关的互联网平台零售服务, 由于消费者端对商

户端具有强的交叉网络效应, 因此从商户端界定相关商品市场时应将消费者端的影响纳入替代

性分析。而阿里“二选一”和食派士“二选一”案忽视了诉争行为所直接指向的是与商户端相关的

服务, 笼统地从平台两端共同界定一个相关商品市场, 是对相关商品市场界定与其他步骤间的

联系有欠考量的表现。 

 

 

                                                        
159 See Michael Katz, Jonathan Sallet, Multisided Platforms and Antitrust Enforcement, the Yale Law Journal, 2151 (Mar. 2018). 
160 See Michael Katz, Jonathan Sallet, Multisided Platforms and Antitrust Enforcement, the Yale Law Journal, 2152 (Ma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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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互联网平台相关商品市场界定的阿基米德支点: 修正的完全分别界定法 

 

如上文分析, (1)平台与用户端存在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易关系, 以服务换取用户数据和注意力; (2)

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广告商之间亦存在交易关系, 以搭载用户注意力的服务换取平台内经营

者/广告商付费。161在经济学意义上, 平台连接的每一边的需求者不同, 意味着两边交易关系不

同, 也意味着两边是不同的市场, 这种商业模式完全可以用传统的单边市场来解释。单边市场亦

面临两个“边”, 上游和下游162: 在上游, 平台购买了用户端的注意力和数据, 并用平台服务作为

支付的对价; 在下游, 平台将搭载用户的注意力和数据的服务销售给平台内经营者/广告商, 并

获得平台内经营者/广告商支付的费用。163只不过, 单边市场下的两个边是纵向关系, 而双边市

场的两个边是横向关系164。 

 

从双边市场的角度理解平台, 以淘宝为例, 如下图:  

 

从单边市场的角度理解平台, 以淘宝为例, 如下图:  

 

                                                        
161 参见侯利阳、李剑: “免费模式下的互联网产业相关产品市场界定”, 《现代法学》2014 年第 6 期, 第 375 页。 
162 侯利阳、李剑: “免费模式下的互联网产业相关产品市场界定”, 《现代法学》2014 年第 6 期, 第 375 页。 
163 See Giacomo Luchetta, Is the Google Platform a Two-Sided Market?,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 Economics, 185, 

186(Sep. 2013). 参见侯利阳、李剑: “免费模式下的互联网产业相关产品市场界定”, 《现代法学》2014 年第 6 期, 第

375 页。 
164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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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单边市场的框架下, 无论是交易型还是非交易型双边市场, 都可以从两边需求者角度分

别划定两个市场, 而诉争行为指向哪一边市场, 就从哪一边需求者角度出发进行替代分析, 从

而界定相关商品市场。在经济学意义上否定互联网平台的价格结构非中性后, 传统的市场界定

方法颇具张力, 完全可以应用于互联网平台, 但不可忽视的是, 双边市场显著区别于传统单边

市场, 具有交叉网络外部效应, 因此, 仍需将双边市场中一边需求变化对另一边的影响纳入相

关商品市场界定的替代性分析之中, 使得双边市场理论的威力能够释放于传统方法下的相关商

品市场界定中, 从而提升平台相关商品市场界定的科学性——这便是本文所试图探寻的阿基米

德支点。 

 

而双边市场理论下所发展出完全分别市场界定法, 便是以传统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方法之“旧瓶”

纳入“双边市场商业模式特殊性”之新酒: 第一, 与传统的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方法一致, 以需求

个数划分案涉市场个数, 以诉争行为所直接指向的市场为相关商品市场, 亦与经济学中“市场”

的定义相融贯。第二, 通常认为区分交易界定法的优点在于能够关注到不同边之间的相互影响, 

165这一点在完全分别市场界定法亦可实现。但如上文所述, 平台表面低价端的价格只是看得见

的价格, 只是以货币表示的价格, 平台实质上获得了数据、注意力等其他看不见的对价, 由于否

认了双边市场的价格结构非中性, 本文对完全分别界定法作出修正, 在平台正常收费端和平台

表面低价端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运用上要进行细分:  

 

1. 如果诉争行为指向的是平台正常收费端, 可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替代

性分析。其中定量分析法下, 假定平台连接 A(正常收费端)、B(表面低价端)两边, 诉争行为

指向平台 A 边, 应从平台 A 边出发进行相关商品市场界定, 保持其他条件不变, 持久地、

小幅度提高平台 A 边的价格:  

 

情形一: 如果平台 B 边的需求没有反馈效应, 可以仅关注平台 A 边小幅涨价、销量下降后

是否还仍有利可图。166 

例: 假设要界定搜索引擎广告推广服务是否构成一个相关商品市场, 在 SSNIP 测试下, 保持

其他条件不变, 持久、小幅地提高广告端费用, 几乎不可能减少搜索引擎使用者的数量, 因

此可以单独考虑在广告端小幅涨价后搜索引擎是否有利可图, 进而界定搜索引擎广告推广

服务是否构成一个相关商品市场, 抑或是否界定得过窄。 

 

情形二: 如果平台 B 边的需求有反馈效应, 需要将平台 A 边和 B 边的损失都纳入平台在涨

价后是否仍有利可图的考量。167 

例: 以阿里“二选一”案为例, 假设要界定网络平台销售服务是否构成一个相关商品市场, 

在 SSNIP 测试下, 保持其他条件不变, 持久、小幅地提高商户端的费用, 可能导致商户数量

的减少, 进而可能会减少消费者的数量, 最终不只影响到商户端的利润, 也影响到消费端

利润, 在这种情况下, 商户端和消费端的损失都要纳入对平台涨价后是否仍有利可图的考

                                                        
165 See Michael Katz, Jonathan Sallet, Multisided Platforms and Antitrust Enforcement, the Yale Law Journal, 2157 (Mar. 2018). 
166 See Michael Katz, Jonathan Sallet, Multisided Platforms and Antitrust Enforcement, the Yale Law Journal, 2159 (Mar. 2018). 
167 参见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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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以此评估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是否是本案的相关商品市场, 抑或相关商品市场是否

界定得过窄。 

 

2. 如果诉争行为指向平台表面低价端, 采用定量分析不合适, 原因有二:  

 

第一, 由于数据、注意力的价值难以度量, 且其支付形式并非货币, 小幅度涨价在量上难以

测度;  

 

第二, 平台低价端以免费或倒贴的方式吸引用户, 如果采用 SSNIP 测试, 即使在这一端小幅

度涨价, 亦会使得服务特性或经营模式发生巨大变化, 很可能将不具有替代关系的服务纳

入相关商品市场。168 

 

但仍可以采用定性分析进行替代性分析。双边市场理论所强调的价格结构非中性实际上只

关注了可量化的、表面的价格, 但如果反垄断执法机构只考虑可量化的、表面的价格, 数

据和注意力等非量化的对价就不能被纳入考量, 而法律的作用就是把这些重要的因素以能

够被理解的语言阐释出来, 使其具有法律上的相关性。法律本身就是一种非量化的思维, 

即便数据与注意力难以作定量分析, 仍可在法律上进行定性分析。 

 

根据《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第 4 条, “在个案中界定相关商品市场时, 可以基

于商业模式、应用场景、用户群体、多边市场......因素进行需求替代分析; 当供给替代对经

营者行为产生的竞争约束类似于需求替代时, 可以基于网络效应......因素考虑供给替代分

析......具体而言, 可以根据平台一边界定相关商品市场; 也可以根据平台所涉及的多边商

品, 分别界定多个相关商品市场, 并考虑各相关商品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由该条

可见, 在定性分析中, 平台的商业模式、应用场景、用户群体、多边市场、网络效应都是替

代性分析的考量因素, 意味着另一边市场的影响是正向还是负向的交叉网络效应、交叉网

络效应的强度有多大、另一边市场用户特征等都会被纳入替代性分析。 

 

综上, 无论是平台正常收费端还是表面低价端都可采用定性分析进行相关商品市场界定, 为了

证明完全分别界定法并不会忽视对双边需求者的相互影响, 我们以阿里“二选一”案为例, 对完

全分别界定法的定性分析进行应用。阿里“二选一”案诉争行为直接关涉的是商户端市场, 在完

全分别界定法下, 应从商户端角度考虑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和线下零售商业服务是否属于同

一相关商品市场。虽然是从商户端进行替代分析, 但亦能将行政处罚书中对于平台另一边影响

的考量涵盖于完全分别界定法的框架之中169:  

 

                                                        
168 参见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与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三终

字第 4 号。 
169 此处的定性分析应用的说理大部分引用行政处罚书的原文, 以此说明在分别市场界定法的框架下亦能考虑到平台

另一边的影响。 



    
 

27 
 

 

通力法律评述 | 争议解决 

上海 | 北京 | 深圳 | 香港 | 伦敦 

(1) 从商户端进行需求替代分析:  

 

①从用户群体的角度, “线下零售商业服务由于经营场所地理位置等方面的限制, 通常只能

使经营者与周边一定区域内的消费者达成交易, 覆盖地域范围有限。网络零售平台服务能

够借助物流体系使平台内经营者与全国范围内的消费者达成交易”。170 

 

②从应用场景的角度, “线下零售商业服务以实体店面对外销售, 一般有固定的营业时间限

制; 网络零售平台服务通过虚拟交易场所使平台内经营者全天候营业”。171 

 

③从商业模式的角度:  

 

第一, “支持经营者匹配潜在消费者的能力不同。网络零售平台借助大数据分析和算法等技

术手段, 可以汇总分析消费者偏好等市场需求信息, 为消费者‘画像’, 使平台内经营者能够

准确匹配目标用户, 并通过营销推广将商品推送给更多潜在消费者, 降低其对消费者针对

性搜索和匹配成本, 提升商品供应对消费者需求的匹配速度和程度。线下零售商业服务由

于缺少相应的数据和技术支撑, 难以为经营者提供精准匹配消费者等服务。”172 

 

第二, “为经营者提供的市场需求反馈效率不同。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可以利用交易积累的用

户评价等海量数据, 深入分析市场需求及其变化, 使平台内经营者更好地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进行商品生产和供应的调整。线下零售商业服务为经营者提供的市场需求反馈信息较为

有限, 经营者借此调整商品生产和供应的效率相对较低。”173 

 

(2) 从商户端进行供给替代分析:  

 

由于商户端和消费端具有强的交叉网络外部效应, 一端数量的多少会直接影响另一端的数

量, 从供给替代的角度, 线下零售商业服务很难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地从两边同时吸引商户

和消费者, 因而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和线下零售商业服务不具有替代性, 不位于同一相关商

品市场。 

 

因此, 从商户端进行需求替代和供给替代分析, 线下零售商业服务与网络零售平台服务不

具有紧密替代关系, 不属于同一相关商品市场。 

 

六. 结论 

 

“正确地使用理论是理论的价值得以彰显的基本前提”, 174本文旨在探寻如何将双边市场理论科学地

运用于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实践中的相关商品市场界定。 

                                                        
170 国市监处﹝2021﹞28 号。 
171 同上注。 
172 同上注。 
173 同上注。 
174 方燕: 《互联网竞争逻辑与反垄断政策: 纷争与出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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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市场理论的本质是对一种特殊商业模式的描述, 为反垄断实践提供了一种理解商业行为的全新

视角和一个分析各边竞争约束的框架。针对双边市场的特殊性, 许多学者尝试将双边市场理论应用

于反垄断实践中的相关商品市场界定, 以搭建出新的针对双边市场的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方法。其中, 

对反垄断实践颇具影响力的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新解是(1)区分交易界定法和(2)完全分别界定法。两种

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方法各具新意: 前者新意体现于交易型双边市场采用单市场界定法(single-market 

approach), 从两边需求者角度出发共同界定一个相关商品市场, 将不同的需求者纳入同一个市场, 

颠覆了传统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方法; 后者则以需求个数划分市场个数, 不管交易型还是非交易型双

边市场, 都分别从两边需求者角度划分两个市场, 仍采传统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方法, 但将双边市场

的特殊的商业模式纳入考量。 

 

两种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方法在英美司法实践中分庭抗礼: 2018 年美国运通案中, 采用区分交易界定

法的多数意见与采用完全分别界定法的异议意见针尖对麦芒。同样关涉信用卡刷卡业务的相关商品

市场界定问题, 2020 年英国最高法院 Visa/MasterCard 案与美国运通案异议意见相同, 分别从持卡人

和商户角度划分发卡市场和收单市场, 并以竞争损害所涉的收单市场为相关商品市场。 

 

回到本文所关注的我国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实践, 纵览近十年互联网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重要案

例可知, 我国目前采纳的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方法基本符合区分交易界定法。但是, 在我国当前强化互

联网行业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态势之下, 不可忽视两种方法之争与比较法上的司法实践之

争。 

 

本文认为, 双边市场理论应用于互联网平台存在以下谬误:  

 

(1) 此“价格”非彼“价格”: 互联网平台的低价、免费、倒贴只是形式, 实质上平台向用户收取了数据、

注意力等其他的对价 , 因此 , 当平台两边消费者存在交易时 , 单市场界定法 (single-market 

approach)把两端用户的价格之和视为一个联合价格在经济学上是不准确的, 其累加的只是看得

见的价格, 而非经济学意义上的对价, 采用这种方法不能将双边市场理论科学地融合入相关商

品市场界定。 

 

(2) 此“市场”非彼“市场”: 区分交易界定法将互联网平台两边需求视为一个联合需求, 进而界定出

一个相关商品市场, 这样的“市场”含义与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以及《反垄断法》中“市场”的含义

相抵触。区分交易界定法显然未将双边市场理论融贯入相关商品市场界定。 

 

(3) 此边利益非彼边利益: 互联网平台两边需求者利益并不一致, 区分交易界定法很可能引致整体

界定两边竞争损失, 一边收益抵销另一边损失, 容易忽视受损端本应受《反垄断法》保护的利益。 

 

(4) 未厘清相关商品市场界定的定位: 相关商品市场的界定服务于分析诉争行为是否构成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因此, 相关商品市场的界定不可脱离诉争行为, 应当以诉争行为直接影响的服务进

行需求替代分析, 在这一点上无关经营者是交易型还是非交易型双边市场, 关涉的是诉争行为

直接指向的是互联网平台哪一边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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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 互联网平台在经济学意义上的价格结构并非不均衡, 传统单边市场亦可解释双边市场的

商业模式: 在上游, 平台购买了用户端的注意力和数据, 并用平台服务作为支付的对价; 在下游, 平

台将搭载用户的注意力和数据销售的服务出售给平台内经营者/广告商, 并获得平台内经营者/广告

商支付的费用。传统的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法以诉争行为直接指向的商品或服务为出发点, 进而围绕

该商品或服务进行需求替代和供给替代分析, 这种方法完全可以应用于互联网平台的相关商品市场

界定, 以需求个数划定市场个数, 以诉争行为直接影响的市场为相关市场; 但不可忽视的是, 双边市

场的交叉网络效应确实显著不同于传统单边企业, 因而仍需将互联网平台一边需求变化对另一边的

需求产生的影响纳入相关商品市场界定的替代性分析之中, 以提升平台相关商品市场界定的科学性, 

这便是本文所试图探寻的阿基米德支点。而双边市场理论下所发展出完全分别市场界定法便可兼采

传统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方法与双边市场理论, 但由于本文否定了互联网平台在经济学意义上的价格

结构非中性, 因此本文对完全分别市场界定法进行了修正, 并对互联网平台正常收费端和平台表面

低价端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进行了细分, 以期更科学地将双边市场理论融贯于互联网平台反垄断

实践中的相关商品市场界定。 

 

综上, 双边市场理论运用于互联网平台相关商品市场界定应与《反垄断法》中的经济学逻辑相融贯, 

不能因为一个特殊的商业模式而使得《反垄断法》一以贯之的经济学逻辑晦暗不明, 如此, 双边市场

理论的生命力才得以在实践中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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